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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炎陵县园林绿化中心（炎陵县湘山公园事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单位名称（盖章）：





（此页为封面）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 主要职能：主要负责全县城园林绿化树木的管护与养护工作。负责湘山公园森林防火和管理职责。
2、 机构情况：我单位内设机构4个，分别为办公室、计财股、园林绿化股、管护股。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的二级预算单位，财务独立核算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3、 人员情况：根据编办核定，我单位实有编制13名，在岗在职10名，退休人员2名。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我单位2023年城区绿化养护专项支出，从项目开工、资金落实、项目验收到财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各项合理规范，最大限度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效益，社会公众满意度及可待续影响力也较好。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为537.4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34.25万元，日常公用经费98.45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一是2023年项目总支出304.77万元，项目明细如下：城区绿化养护98.87万元，湘山门楼楼顶釉璃瓦维修34.18万元，九龙高新区新增绿地养护26.65万元，辛丑年祭祀炎帝陵典礼活动40.60万元，2022年县主要街道花箱花卉更换种植24万元，县城区解放路延伸段绿化费8.9万元，2021、2022中国节维护费64.18万元，湘山公园挡土墙项目7.39万元。
二是无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情况。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04.77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元；支出304.77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14.14万元，支出决算为18.5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31.25%。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增加了1人抚恤金。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项）。
年初预算为0.47万元，支出决算为0.4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项）。
年初预算为0.65万元，支出决算为0.6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8.46%。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预算时工伤和生育保险合并预算。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
年初预算为5.89万元，支出决算为5.8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5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
年初预算为2.03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2023年未发生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0.10万元，支出决算为0.1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0.0%，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普调、工资基数增加。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年初预算为11.57万元，支出决算为11.5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9.74%，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基数调整。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度公园维护经费财政支出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完成了目标任务。公园维护和县城区绿化养护等资金的投入，改善公园内及县城区整体美化环境，使置身于闹市中的民众，具有生活在绿色走廊的感觉，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主要结合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分析以下情况：
（1） 项目支出决策情况。实行会议研究集体决策，明确管理人员，落实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资金成本。
（2） 项目支出过程情况。根据日常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考勤情况，按月发放人员工资。项目资金按实际发生业务支出。
（3） 项目支出产出情况。项目完成率100%，完成及时率100%，质量达标率97%，成本节约率99%。
（4） 项目支出效益情况。管理有序运转高效，环境优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良好，社会公众满意度及可持续影响力达98%。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年初预算资金和决算资金相差比较大，主要是增加了项目支出等。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 合理安排收支预算，严格预算管理。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使预算更加切合实际。进一步细化预算，严格执行，增强预算约束意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水平。
2、 规范财务行为，提高会计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各项财经政策，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的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健全机关各项财务制度，严格财经手续，完善经费使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原始票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审核，做到票据合法规范，手续完备。
三是建设阳光财务，提高资金效益。进一步完善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及重大专项公开工作。使重大项目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程序更加规范透明，分配更加公平公正，资金更加安全高效。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